
 

香港教育大學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PSC）」針對性強化課程 

課 程 簡 介 

 

本課程為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資助課程，專為已考獲國家語委普通

話水平測試（PSC）二級乙等的現職及準教師而設，旨在協助學員順利考獲二級甲等

或以上成績。課程由經驗豐富的國家級測試員親自授課，透過小班教學營造沉浸式普

通話語境，透過高强度的應試訓練與糾音指導，幫助學員在短期内提升語音面貌的規

範度與流暢度，全面改善應試表現。 

 

◼ 課程特色 

針對性訓練：在正式開課前，我們將為每一位學員進行一對一水平診斷，讓導師能度

身訂造合適的語音訓練技巧及改善建議。教學重點不再局限於「熟悉考試形式和内

容」，而是集中攻克每位學員的發音難點。 

應試化導向：緊貼 PSC 測試評分標準，針對「二乙」升至「二甲」的關鍵扣分點（如

語音缺陷與錯誤的界定、考試壓力下的主題式口語表達）進行重點訓練。 

 

◼ 課程信息 

每班人數：20 人 

招生對象：已考獲 PSC 二級乙等的教師或準教師。 

學       費：港幣 $8,500 （合資格者最高將全數退還） 

授課時間：2026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29 日（逢星期六 09:30-12:30，7 月 18 日除外） 

總課時： 30 小時。包含 8 節面授，期間穿插 2 節個人專屬的糾音診斷練習及反饋。  

上課地點：香港教育大學西九龍校區（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88 號戲曲中心地下 4 至 7

號）。有關此教學中心的外觀及設施，可查看教大官網的鏈接： 

https://www.eduhk.hk/eo/study-centres/west-kowloon-study-centre-austin-road 

主要公共交通方式：港铁柯士甸站，由 E 出口出站後步行 5 分鐘便可到達上課地點。 

 

 

支持及撥款： 

https://www.eduhk.hk/eo/study-centres/west-kowloon-study-centre-austin-road


 

◼ 報名方式 

報名鏈結：https://eduhk.au1.qualtrics.com/jfe/form/SV_a5bn6yJ5bH1cSGi 

截止日期： 202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5:00 前 

 

 

◼ 繳費方式 

本課程僅接受網上轉賬。成功提交網上報名表格後，本中心將統一發出繳費資訊。請

於 4 日內完成網上轉賬，並將繳交證明（交易截圖）電郵至  pttc@eduhk.hk。 

 

 

*本課程為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資助課程，語常會及教育局有權對以下受資助對

象的資格進行調整或修訂 

 

資助對象 

 

報讀資助課程的申請人，需符合以下條件： 

 

(i) 為本港公帑資助的中學、小學及特殊學校的全職教師或準教師1（不限任教科目）； 

(ii) 2023/24 學年（即 2023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考獲 PSC 二級乙等成績。等級考取日期

以官方成績通知或《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證書》的發出日期為準；及 

(iii) 獲得現職任教學校的推薦（每所學校可推薦一名參加者，推薦表載於附件）。 

未獲校方推薦的人士可自費報讀課程，並不會獲得語文基金資助，惟仍需符合條

件(i)及(ii)的報名要求。 

 

資助安排 

 

報名時需自行繳交全額學費。符合以下條件者，方能獲發還全額或部分預繳的學費： 

 

(i) 滿足由培訓院校規定的修畢課程的要求（例如課程設置的考核、出席率等）； 

(ii) 在完成課程後半年內參加「PSC 水平測試」2（即最後一個上課日至測試日不超過

半年）；及 

(iii) 在培訓院校指定的期限內（一般為最後一個上課日的九個月內），向院校提交完

成課程後參與「PSC 水平測試」的成績證明。考獲二級乙等或以上的人士，可獲

全額退還學費；考獲三級甲等或以下的人士，可獲退還百分之八十的學費。 

 
1
 準教師：該學年於公帑資助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擔任全職教學助理（或由學校確認出任相同類别

職務的教職員），並已修畢／正修讀／已獲取錄或已申請修讀本港教師證書或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證書，

或持有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的非本地教師培訓資歷。請注意，已獲取錄或已申請修讀教育文

憑的準教師，需在申請退還學費時提交已修畢／正修讀的證明，方能獲得資助。 

 
2
 受資助及自費的學員如符合「資助教師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計劃的資助條件，可免費參與

由考評局於 2026 年 8 月 29、30 日或 2027 年 1 月 16、17 日舉辦的第六輪或第七輪「水平測試」。 

https://eduhk.au1.qualtrics.com/jfe/form/SV_a5bn6yJ5bH1cSGi
mailto:pttc@eduhk.hk


 

附件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 

學校推薦表（2025/26 學年） 

（請獲推薦人把填妥之文件在報讀課程時一併遞交至相關院校） 

 

甲部（由獲推薦人填寫）                                              （請在合適的方格填上「✓」號） 

*本證明書上的中文姓名須與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或護照上及報名表上的相同。如申請人沒有

中文姓名，則可填上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或護照上的英文姓名。 

姓名 中文 

 

英文 

 

任職學校全稱  o 中學 

o 小學 

o 特殊學校 

學校資助類別 o 官立 

o 資助 

 

o 按位津胋 

o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o 其他 

受聘職位 o 教師 

o 教學助理（或出任相同類別職務的教職員） 

受聘形式 o 全職 

o 其他受聘形式 

任教科目 
o 中國語文科   o 普通話科   o 其他（請註明：            ） 

 

本人聲明上述資料正確，並同意校方推薦本人報讀「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

（試行）」。 

 

獲推薦人簽署：＿＿＿＿＿＿＿＿＿＿＿   日期：＿＿＿＿＿＿＿＿＿＿＿ 

 

乙部（由學校填寫） 

本校確認以下事宜： 

1) 本校推薦上述教師報讀「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考前培訓課程（試行）」，並核實甲部

資料無誤。 

2) 本校於 2025/26 學年獲推薦報讀上述課程的教師 / 教學助理合共 1 名。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日期： 

 

 學校蓋印    


